
　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甘政办发 〔２０２２〕１５号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普通公路

管理养护事权移交接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,兰州新区管委会,省政府有关部门,中

央在甘有关单位:

«甘肃省普通公路管理养护事权移交接养工作实施方案»已

经省政府同意,现印发你们,请认真贯彻落实.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１日

　　 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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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普通公路管理养护事权

移交接养工作实施方案

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和加强干线

公路与城市道路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,全面理顺我省普通公路

(非收费公路,下同)管理养护事权,靠实管理养护责任,建立

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普通公路管理养护体系,结合我

省实际,制定本实施方案.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,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

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,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,加快

构建新发展格局,立足全省普通公路管理养护实际,全面理顺我

省普通公路管理养护事权,深化普通公路养护体制改革,推进普

通公路管理养护高质量发展.

二、工作原则

基数统一.移交接养统一采用２０２０年交通运输部年报数据,

对功能改变路段及个别管理养护权限不明确路段, “一事一议”

专项研究.

分级负责.省交通运输厅负责普通公路管理养护事权移交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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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工作的行业指导,市 (州)、县 (市、区)政府和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、省级公路管理养护机构负责组织普通公路管养事权移交

接养工作.涉及跨交通行业移交接养的路段,由市 (州)政府明

确普通国省道的接养单位,县 (市、区)政府明确农村公路的接

养单位,靠实管理养护责任.

人财物归属不变.移交接养工作对公路管理养护事权移交前

各管理养护单位所属的养护职工、养护设备、债权债务等不做移

交,各路线 (路段)移交接养过渡期间,由移交前的养护主体落

实养护责任,确保路况和服务水平不下降、公路安全畅通.

三、工作目标

普通国道移交.国道全部由省级公路管理养护机构管养.具

备条件的,２０２２年４月底前完成移交接养工作.

普通省道移交.兰州放射线、联络线,本市 (州)境内的非

干线省道维持现管理养护事权不变.跨越２个市 (州)及以上的

省道干线公路管理养护事权分步移交省级公路管理养护机构.第

一阶段将市 (州)、县 (市、区)养护的既有道路技术等级为三

级 (含三级)以上且为高等级路面的省道管理养护事权移交省级

公路管理养护机构,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底完成移交工作.第二阶段

针对技术等级为三级以下的省道 (含三级砂砾及等外路段),以

市 (州)、县 (市、区)为主,积极实施项目改 (扩)建工程,

按照 “改建一条、成熟一条、移交一条”的要求,管理养护事权

分步移交省级公路管理养护机构,于２０２５年６月底前完成移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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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.

不移交省级公路管理养护机构接养的省道,由市 (州)政府

进一步明确接养单位,靠实管理养护责任.

农村公路移交.省级公路管理养护机构管养的农村公路养护

事权全部移交县 (市、区)交通运输主管部门.因国省道改

(扩)建、路网调整后承担农村公路功能的甩开路段,县 (市、

区)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时纳入农村公路重新编号接养,确保

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底前完成移交工作.

因城市规模扩大,干线公路主要承担城市道路功能的、已由

当地市政道路部门改建和管理养护的路段,由当地市政道路部门

管理养护.

普通国省道公路项目完成交工验收后,先行移交管理养护事

权,质量缺陷责任期日常养护工作由接养单位负责,质量缺陷修

复工作由项目建设单位承担.

根据全省经济发展状况、普通公路网建设规模及实际承担的

路网功能等,适时开展普通公路网规划调整工作.

四、养护管理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

国道.国道为中央和省级共同财政事权.中央与省级承担支

出责任,中央经费补助之外,不足的养护经费列入省级财政

预算.

省道.省道为省与市共同财政事权.省、市按养护线路、路

段承担相应的省道养护支出责任.省级养护的普通省道,日常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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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和养护工程费用由省级承担;市级养护的普通省道,除国家明

确的专项补助费用外,由市级筹措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费用,省

级进行奖补.

农村公路.农村公路为市县财政事权.县级承担主体支出责

任,省市按比例进行补助.继续执行省级财政对农村公路养护工

程的补助政策,用于农村公路养护工程的资金 (省级补助资金与

切块到市县部分之和)占成品油税费改革新增收入替代原公路养

路费部分的比例不低于１５％,实际高于上述比例的不再降低.

日常养护资金按照通车总里程筹措,县道每公里１万元,乡道每

公里０５万元,村道每公里０３万元,省、市、县按照１∶１∶８

比例承担.

五、保障措施

(一)统筹协调推进.全省普通公路管理养护事权移交和接

养工作是落实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的工作举措,省直有

关部门要统筹推进各项工作,做好跟踪指导.市县两级政府要组

织协调好相关部门,周密部署,精心组织开展移交工作,确保普

通公路管理养护事权移交接养顺利进行.

(二)规范移交程序.移交单位填写普通公路管理养护事权

移交审定表,双方签字盖章确认;经属地政府同意后,报省交通

运输厅审定后批复;移交双方签订移交接养协议.公路技术与档

案管理资料一同移交.

(三)保障养护经费.省、市、县严格落实国省道和农村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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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,从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和本级财政安排交

通运输部门预算中列支保障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经费,保障移交

接养后的公路安全畅通.

(四)强化监督检查.省交通运输厅要加强对各市 (州)普

通公路管理养护事权移交接养工作的指导,对各地移交工作、管

理养护成效和公路资产保值增值等内容开展专项监督检查,确保

移交接养工作按期完成.

(五)探索管护长效机制.充分发挥全省现有养护队伍生产

职能,把握好公益服务与市场资源配置的关系,探索专业化、市

场化、社会化管理养护模式,结合公路系统事业单位改革,逐步

建立科学规范的全省普通公路养护运营长效机制.

抄送: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.

　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４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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